关于开展教学常规专项检查月活动的通知
三学院：

为了进一步了解教师教学常规的执行情况，加强对教师课堂教学的规范化要求，提高教学质量，经研究，学校决定于2012年5月7日-2012年6月8日开展教学常规专项检查月活动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检查组成员

检查组由教务处处长、学院院长、高职教育科科长以及督导室各位专、兼职督导组成。
二、检查活动分组

第一组（财经学院）：何雪芬（组长）   徐玉  吕华兴    陈阿民
第二组（文法学院）：陈莺（组长）   朱瑾    荣彩芳    章冬艳
第三组（信工学院）：唐良騂（组长） 杨文伟  金玉明   薛盟睦
三、检查内容

本次教学常规专项检查月活动主要针对学校全日制班级（含五年制高职、普专）以及开放教育班级的教学常规执行情况，特别是课堂教学情况，包括了解教师是否准时上下课、上课是否携带教材、教案、教学进度表、学生名单、上课是否使用手机等教学常规的执行情况，以及了解学生到课情况和课堂教学秩序等情况。其中应重点关注新教师、外聘教师任教的课程，重点检查机房课、体育课等课程。
四、检查形式

1. 本次检查主要由检查组以分组听课与教学检查相结合的形式来进行，要求检查组根据各自分组，在规定的检查时间内每人至少听4节课，其中应至少包括一堂开放教育课（1小时），至少组织3次教学检查。

2. 听课采用推门听课形式，不事先告知教师，每次听课应保证检查小组成员中至少2位同时参加。
3. 教学检查应选择好几个重点时间段，如上午第一节课、下午第一节课、下午最后一节课等进行检查，每次检查应保证检查小组成员中至少2位同时参加。
4. 听课人员要认真填写《随机听课记录表》，教学检查后要认真填写《教学检查情况表》，并交由教务处汇总。

5. 专项检查活动期间，根据需要，可以召开学生或教师座谈会。

检查月活动结束后，检查组要将检查情况及时反馈给各学院，各学院均应认真总结，对教学中出现的问题进行认真分析，并提出具体整改措施。教务处将针对本次专项检查月活动的情况，对存在的共性问题，提出切实可行的措施予以改进和解决，以进一步规范教学管理，提高教学质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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